
 

社團法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 

「隔離不是真平等-婚姻平權拒隔離專法」公益勸募活動 

勸募活動成果報告書 
一、目的： 

婚姻平權立法行動有可能進入最後一里路，為了維持本會運作並持續向社會傳達『隔離不是

真平等-婚姻平權拒隔離專法』的理念，期盼在有限的資源下凝聚最多的社會支持，落實人

權保障，確保婚姻平權多元成家三法早日完成立法與落實，還給同性者與跨性別者平等成家

的機會，以及非婚姻家庭合理且合法的成家保障。為了維持本會運作的獨立性，除了少數活

動向政府申請經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經費均向民間募款。此募款活動的主要目的是維持本

會營運。 

 

二、期間： 

准予勸募活動期間: 106/06/05 至106/12/31 

募款活動財物使用期間: 106/06/05 至106/12/31止 

三、許可文號：衛部救字第1061362269號 

四、募款所得：捐款收入加總利息收入共1,235,098元 

五、 成果報告： 

(一) 釋憲成功: 

伴侶盟律師團 2014 年底開始著手研擬解釋憲法聲請書，準備過程中，得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即將於 2015 年 6

月 26 日針對同性婚姻是否受到憲法保障，律師團決定待美國釋憲結果出爐再行下一步，6 月 26 日美國釋憲成功，

社群網站幾乎被彩虹頭貼淹沒，伴侶盟也立即號召群眾在 7 月 11 日「為婚姻平權而走」，繞行國民黨與民進黨部前，

抗議立法院延宕婚姻平權法案，短短十天的動員就有超過三千群眾響應。祁家威先生最後決定在 8 月 20 日情人節這

天，將釋憲申請書送入司法院。 

2017 年初，司法院大法官釋出消息，將於 2017 年 3 月 24 日召開憲法法庭審理婚姻平權案，至此，伴侶盟律師

團持續沙盤推演，凝神等待這歷史性的判決。最終大法官負起了憲法職責，在當事人祁家威先生奔走三十年後，其

基本權仍無法立法落實，「基於民主憲政秩序等憲法基本價值之維護，及時作成有拘束力之司法判斷。」 

    解釋文的公布，成了台灣朝向平等多元社會發展的重要分水嶺。如何達到「婚姻自由之平等保護」，將是公布後

二年內法制化的核心價值所在。反對同性伴侶婚姻權的意見已無法律正當性，但紛爭仍未止息。反對者已發起公民

投票企圖扼殺釋憲結果。而有責任落實憲法價值的執政者仍不改鄉愿態度，法制化工作延宕不前。主管機關以二年

內未法制化前「無法律依據」消極以對，連帶地使行政法院以同一理由先後駁回原先停止審理的三起行政訴訟，即

使原處分理由在解釋文公布後已是違憲。 

    但無論再怎麼拖延，二年內若立法院未如期修法，同性伴侶就可依民法婚姻章登記結婚，因此無論立法院是否

完成修法，執政者都必須為婚姻平權的到來預作準備。包括同性伴侶如何共同收養子女或收養他方所生子女，及在

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包括使用人工生殖技術）所生子女與配偶間親子關係如何認定；如何解套《涉外民事法律適

用法》第 46 條的規定，以及修正境外面談政策，確保跨國同性伴侶可以順利依法結婚…等。這些問題亟待執政黨預

作準備研擬配套，才有可能通過憲法「平等保護」的嚴格檢視。 

  
 

 



(二) 婚姻平權落實，9-10月舉辦四場論壇，分別從收養、親子關係、人工生殖、跨國探討

婚姻平權後續修法，政府主要部會均到場參與，共得出七項修法建議。 

 

2017 年，大法官做出釋字第 748 號解釋後，伴侶盟為促進公私部門的對話、完善婚姻平權修法，與婦女權益促

進發展基金會及法操司想傳媒於 9 月 7 日至 10 月 21 日間共同主辦「婚姻平權面對面──如何修法才符合釋字

748？」四場論壇，分別邀請法學者、律師、兒童心理學家、民間團體加入與談，政府相關部會均有派員出席，

內容包括收養、親子關係、人工生殖、跨國伴侶等四大議題，會中達成七項重要結論與共識，希望能督促行政

院與立法院在未來婚姻平權修法中，能完整與適當的涵蓋同性伴侶相關權益。 

 

第一， 應開放同志配偶繼親收養與共同收養。 

2017 年 7 月行政院同性婚姻法制研議專案小組曾討論同性婚姻收養子女議題，根據媒體報導，與會者

對於是否開放共同收養有疑慮而卡關，也傳出反同陣營僅同意繼親收養。對此，長期研究發展心理學的

台灣大學心理系助理教授趙儀珊特別強調，目前國內外相關心理學研究指出，家庭結構並非影響小孩身

心發展的重要因素，兒童與照顧者之間的關係、照顧者彼此之間的關係、以及家庭資源才是影響孩子發

展的因素。趙儀珊批評，現在大家都在談兒童最佳利益，但感覺上某些人談的都是家長的傳統價值觀。 

 

第二， 同性配偶關係存續中所生之子女，應適用婚生推定或視為婚生子女相關規定，才能確保子女的最佳利

益。 

目前立法院送出司法法制委員會的版本均排除 1063 條，導致非分娩之一方必須透過收養才能與子女建

立親子關係，對此伴侶盟理事長許秀雯律師提出五項疑慮，包括：收養程序完成前非分娩方一旦死亡或

反悔，家庭與子女將承受極大風險；收養程序不但增加當事人可觀的時間成本，也會增加行政及司法程

序的成本與負擔……等難以解決的困境，與會者均同意收養並非最合適的方式。 

對此伴侶盟律師團提出新的草案版本(1063-1 條 簡稱「法定雙親制」)，以供各界參考，依該條規定同性

婚姻存續中所生之子女，其雙親為分娩方與非分娩之他方；若子女受胎不是經由配偶雙方同意，孩子出

生後兩年或非分娩方知悉後兩年可提起親子關係不存在之訴。 

 

第三， 人工生殖法需要配套修正，開放單身女性與女同志配偶近用人工生殖技術。 

過去同性伴侶要求使用人工生殖技術，總是必須向社會「證明」何以同志有資格使用，陽明大學公共衛

生研究所雷文玫副教授特別指出，釋字 748 後舉證責任已經反轉，若國家限制同性配偶使用人工生殖技

術，必須要提出合憲性的理由。而與會人士均認為，目前並無任何合憲性理由可以限制同性配偶近用人

工生殖技術。 

除此之外，世新大學性別所陳宜倩教授特別指出，婦女團體多年來持續倡議人工生殖法不應以婚姻做為

限制條件，雖然這一波討論是在婚姻平權的架構下，但仍建議人工生殖若要修法，應考慮開放給單身女

性，與會者均同意。 

雷文玫副教授提供人工生殖法三點具體修正建議，除了配合同性婚姻修訂原本的夫妻用語外，不孕定義

應加入社會性不孕，並明訂親子關係，讓同性配偶都能成為孩子的雙親。 

 

第四， 針對代孕制度，與會者則多傾向支持朝開放的方向進行實質政策討論。 

是否開放代孕制度在台灣已經討論超過二十年，面對正反雙方的爭議，伴侶盟理事長許秀雯律師建議有

疑慮者宜跳脫個人直觀的經驗或意識形態，看見女人經驗的異質性，或許才能打開對話空間。 

與會者也多同意若朝開放代孕的方向討論，應以「代孕者為中心」(及「兒童最佳利益」)設計制度內涵，

可降低女性遭受物化與剝削的疑慮。此外，這一波討論中加入了男同志主體經驗，這些經驗應有助於打

開過去討論的僵局，讓參與者更能具體討論代孕制度的設計與內涵。 

 

第五， 釋字 748 後、立法院修法前，我國國民與合法承認同性婚姻國家的同性伴侶在該國合法結婚，其婚姻應

屬有效，行政機關應在立法院未修法前先修正行政程序。 

目前第一線戶政人員礙於上級主管機關見解而拒絕為已經在國外合法結婚的跨國同性伴侶辦理婚姻登

記，但與會者均認為這並不影響此種具有涉外因素之跨國同性婚姻效力。 

若外籍同性配偶欲申請居留，行政院長賴清德於 2018 年 3 月 5 日召開行政院性別平等會中決議，同意

國人在國外(25 個國家)之合法同性婚姻，取得經駐外館處驗證符合行為地法之結婚證明文件，反台辦理

同性伴侶註記後，可至外交部申請 60 天或 90 天可延期停留簽證，再到內政部移民署以國人之同性伴侶

身分受理其依親居留。然而此決議通過後，內政部遲至今日都沒有相應辦法，本會協助的兩對同性配偶



已於日前前往移民署辦理依親居留均遭拒絕，希望政府能加快腳步，盡速還給當事人基本結婚權。 

 

第六， 依照《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之規定，本國人與未承認同性婚姻國家之同性伴侶若要結婚，婚

姻有可能無法成立，應配套修法或透過解釋，確保涉外婚姻當事人的基本結婚權。 

《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第 46 條規定：「婚姻之成立，依各該當事人之本國法。」通說見解認為若一

方國家未開放同性婚姻，則兩人的婚姻無法成立。伴侶盟潘天慶律師認為，若能利用涉民法第 8 條規

定：「依本法適用外國法時，如其適用之結果有背於中華民國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者，不適用之。」主

張外國不給予同性伴侶合法婚姻權，因不符合我國憲法保障的婚姻自由與平等權利，而有背於善良風俗

不予適用，或可解套。 

 

第七， 藉同性婚姻法制化的機會，重新審視境外面談的必要性與合理性，建議取消境外面談，改採其他手段進

行國家安全的管控。若同性婚姻法制化前無法改變境外面談規則，則應建立或修改相關行政規則，確保

涉外婚姻當事人的基本結婚權。 

長期研究與倡議跨國婚姻議題的政治大學法律系廖元豪副教授和南洋台灣姐妹會議題倡議委員會梁組

盈委員，特別指出「境外面談」將造成跨國同性伴侶的結婚障礙。當初以國家安全、防止人口販運為由

建起的境外面談，規定特定的 21 國國民，包含蒙古、越南、泰國、緬甸、印尼、柬埔寨、菲律賓、孟

加拉、印度、不丹、尼泊爾、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塞內加爾、奈及利亞、迦納、喀麥隆、白俄羅斯、

烏克蘭、烏茲別克、哈薩克等，若要與台灣人來台結婚、依親居留，必須先在境外取得婚姻證明文件，

再以此申請面談。 

而目前這 21 國無一承認同性婚姻，意謂著同性伴侶將被此行政程序限制結婚自由，出現法律允許但卻

無法結婚的困境。當日與會專家一致認為，如此顯然違反大法官釋字 748 號的意旨，有關機關應檢討

修正相關制度，確保涉外婚姻當事人的基本婚姻權能落實。 

 

距大法官釋憲結果公布已近一年，行政院卻連修法方向都不願意對外透露，外界也無從檢視行政院版本是否真

能符合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意旨，以及符合同性家庭的基本需求。在行政及立法怠惰的期間，中選會竟通過三

個違法、違憲的反同公投提案，迫使人數與政治上都處於絕對弱勢的同志群體，必須為了自身最基本的婚姻權

利挺身迎戰，但我們不能因此讓步，將持續督促並要求政府落實釋憲成果。 

 
 
四場論壇紀錄均已公佈在伴侶盟官網： 

 
 

(三) 婚姻平權落實: 持續同性婚姻登記案司法訴訟。 

 

2017年5月24日，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在司法層面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里程碑：我國司法院大

法官會議做成釋字第748號解釋，正式宣布相同性別二人間的婚姻受到我國憲法保障。這可

視為聲請人祁家威與伴侶盟義務律師團共同奮鬥的階段性成果，但還有許多尚待進一步解決

的問題，由伴侶盟律師團代理的三件同性婚姻登記訴訟案就是其中之一。 

 

以司法訴訟推動婚姻平權 

2014年時，伴侶盟召集了30對同志伴侶，一同至台北市中正區戶政事務所申請結婚登記，毫



無意外地，全部都遭到戶政事務所駁回。伴侶盟為了在司法程序上繼續挑戰、衝撞現行體

制，乃就其中三對申請個案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程序，目的是藉由司法程序讓社會持續關注

事件的後續發展，維持婚姻平權運動的動能，並開啟不同的運動取徑。 

 

這三起行政訴訟案件在訴願階段亦遭駁回，伴侶盟隨即提起行政訴訟，主張：一、原來的行

政處分及訴願決定應該撤銷；二、要求判決命令行政機關准許這三對同志伴侶申請結婚登

記。律師團秉持的理由有三： 

1、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將婚姻解釋為僅限於一男一女，違反憲法第7條平等權（原則）； 

2、民法並未明文禁止同性婚姻，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僅以學者見解及行政函釋駁回結婚登記

之請求，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3、原處分及訴願決定係侵害當事人受憲法第22條保障的結婚自由。 

 

在三起行政訴訟案件均曾開庭審理，在訴訟期間，適逢伴侶盟律師團代理祁家威向司法院大

法官聲請解釋憲法，台北市政府也就婚姻平權爭議聲請釋憲，兩案最後合併審理，即後來的

釋字第748號解釋。因此，行政法院依法停止訴訟，靜候司法院大法官做下最終的決定。 

 

2017年，司法院大法官公布釋字第748號解釋後，伴侶盟律師團原針對三起行政訴訟案件主

張的三點理由，皆已獲得釋字第748號的解答，行政法院也在釋憲結果公布後不久即續行訴

訟，同性婚姻登記的戰場再次重回行政法院。 

 

釋字748後的反挫與停滯 

令人些許遺憾的是，釋字第748號解釋的公布雖為婚姻平權的推動注入一劑強心針，卻也令

挺同方的社會動能冷卻下來。畢竟，既然獲得了大法官解釋的支持，解釋文所定的2年期間

又看似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同志社群多數認為可以等待。於此同時，反同團體則因不滿釋

字第748號解釋的直接打臉，反動的力量更加強大。當伴侶盟律師團於行政訴訟開庭後，以

直播方式向社會大眾說明開庭的情況時，反同團體卻多次擠到伴侶盟律師團身後，高舉充滿

歧視的標語大聲呼喊、干擾律師團進行直播。 

 

另外，政府在大法官解釋公布之初，為展現其有所決心作為，行政院特別建立跨部會的「同

性婚姻法制研議專案小組」，並每周向媒體公布開會進度，但到後來漸漸轉為完全對外透露

修（立）法的進度和方向，截至目前為止，隨著2018年的地方選戰逐漸逼近，婚姻平權的修

法進度已如同銷聲匿跡一般，除了核心官員以外，無人知曉實際情形。 

 

北高行的判決 未能矯正違憲狀態 

2017年底，當行政院版的婚姻平權草案仍無影無蹤之時，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大致上均以「同

性別之婚姻制度法律尚未立法訂定或修訂」為由，駁回三起行政訴訟案件的訴求，不願命戶

政機關即刻為三對同性當事人進行結婚登記。然而，伴侶盟律師團一再重申，在法律尚未修

正以前，民法婚姻章就是法律依據，否則何以釋字748號闡釋兩年後若立法機關未完成修

法，行政機關可逕行依民法婚姻章為同性伴侶辦理結婚登記？何以二年後未修法的狀況下，

同性伴侶可以依民法登記結婚，現在卻存在「無法源依據」這種理由？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決定，等於是允許台灣繼續處於違憲狀態，使台灣的同志人權出現空窗



期。弔詭的是，行政法院一方面認為行政機關不可以現行民法限一男一女為理由，拒絕同性

伴侶做結婚登記，否則違反釋字第748號解釋，但當人民真的要求登記結婚時，竟又接受行

政機關沒有法源依據的託詞，認為此時司法權不能直接命行政機關辦理本件同志公民的結婚

登記。我們認為，這是對人民基本權利的無意義推遲，原本期望高等行政法院能做出更勇敢

的決定，守護憲法價值，避免人民的基本權利被架空兩年，但非常遺憾判決結果在某程度

上，合理化了本應該被改正的違憲狀態。伴侶盟律師團於收到判決後，已就方敏/林于立、

梁宗慧/朱姵諠兩案提起上訴，將要求最高行政法院開庭審理，冀求最高行政法院面對並解

決此項重要爭議，盡速還給同志憲法保障的婚姻自由與平等權。 

 

同志基本人權急待落實 

或許有人會問：為何不乾脆乖乖等二年即可？對一些人來說，二年可以等，但對有些人而

言，已經沒有辦法再等下去了，自己或伴侶的生命可能正面臨生老病死的威脅或碰上難以預

料的意外，更重要的是，我國身為一個高度憲政法治的國家，繼續侵害同志基本人權二年，

是不應被容忍的事，需要以更多、更積極的方式繼續督促我國政府「平等」落實同志的基本

人權。一旦因為有釋字第748號解釋便鬆懈下來，將來二年後很有可能得到一個充滿不平等

與歧視的法案，到時候再來反對便為時已晚。因此，伴侶盟將持續藉由司法訴訟對政府施加

壓力，讓政府知道許多人、許多同志伴侶都在密切關注釋字第748號解釋的後續發展，落實

婚姻平權的重要性與釋字第748號解釋相比，平分軒輊。 

 

這是一個長期抗戰，絕不能因為已有大法官的解釋，便認為同志人權的保障已經穩固，真正

的硬仗還在前方。 

 

  
 

(四) LGBT法律諮詢服務，本年度共17案。 

 

 
 

 



(四) 巡迴演講與座談: 

 
 

主辦講座: 

 

 
 

(五) 看見LGBT文化與歷史，舉辦正視展: 

 

5 月 17 日是國際不再恐同日（International Day against Homophobia, Transphobia, and Biphobia），為紀念 1990 年世界衛生

組織將同性戀從國際疾病與相關健康統計分類中刪除。每一年的國際不再恐同日伴侶盟都會舉辦紀念活動，如呼籲

政府「立法不能少，教育要趁早」才能杜絕恐同，或是透過集體出櫃，讓社會看見各行各業都有同志的身影。 

雖然國際不再恐同日年年都有，但 2017 年的五月格外特別。5 月 20 日，恰逢蔡英文總統就職一週年；5 月 24 日則

是同性婚姻釋憲案大法官解釋出爐的日子，伴侶盟為聲援釋憲，同時向曾以婚姻平權為政見的小英總統喊話，特地

選在 2017 年 5 月 11 日至 18 日間，於台北華山舉行【See Through：正視－－2017 國際不再恐同日特展】，邀請社會

大眾（包括反同民眾）一同正視台灣性少數所受的壓迫和為平權奮鬥的歷史。 

 

從忍受歧視到爭取平權 

本次採用展覽形式來傳達「不再恐同」的理念，有別於以往記者會或街頭行動，民眾不再是從媒體接收到二手的資

訊和對活動的詮釋，而是能通過觀展，以視覺、聽覺、觸覺等感官來理解同志所受的壓迫，更直接地參與「國際不

再恐同日」的表態與發聲。 

為使民眾得到深刻豐富的觀展體驗，我們將展覽空間依「同志遭迫害的歷史」、「來自各界的聲援」及「同運平權之

路」等三大主題，規劃成左、中、右三大展區，在參觀者從左側入場至右側離場的期間，恰好能體會同志從忍受歧

視到爭取平權的奮鬥歷程。 

 

與人攜手 召喚彩虹 

首先是「台灣石牆區」，以黑暗狹長的走道呈現同志長期受壓迫的歷史，左側牆上貼滿台灣 70 年來的同志重大事件

好舖開講 2017年3月25日 (週六) 【好舖開講 花蓮場】這次我們談釋憲

2017年4月8日 (週六) 【好舖開講 屏東場】護家盟不想讓孩子知道的事

2017年4月16日 (週日) 【好舖開講 台中場】如何搬開婚姻平權的絆腳石?

2017年4月23日 (週日) 【好舖開講 台南場】婚姻平權--政治人物演哪齣

2017年4月30日 (週日) 【好舖開講 嘉義場】媽祖愛同志嗎?

2017年5月5日 (週五) 【好鋪開講 台北場】讓我們這樣和萌萌對話

2017年5月19日 (週五) 【好鋪開講 高雄場】婚姻平權台語開講--啥物是同性戀？講予你的序大聽

阿莉芙全台巡迴特映會 2017年9月16日 (週六) 阿莉芙　台東場

2017年9月17日 (週日) 阿莉芙　花蓮場

2017年9月23日 (週六) 阿莉芙　台南場

2017年9月30日(週六) 阿莉芙　台中場

2017年10月12日(週四) 阿莉芙　台北場



新聞，大多標題聳動、充滿歧視，搭配上一台老舊電視機，輪播著當時陰森恐怖的同志負面新聞，走進石牆，觀者

彷彿穿越時空經歷早年台灣同志的孤寂和恐慌。石牆的右側牆面則穿鑿了小洞，讓外界的光線隱隱透入黑暗石牆，

一方面呼應男同志文化中的偷窺慾望(在石牆內，可以看到外頭明亮、充滿希望的平權筷來區)；一方面則象徵世界再

怎麼黑暗，都會有縫隙透入光亮。 

 

離開石牆區，迎接觀者的是「彩虹牽手燈光區」，當二個人(或很多人)將手牽起，就會觸發機關，眾人在乾冰與彩虹

雲霧的籠罩下，象徵著只要牽起彼此的手，就能突破黑暗迎接彩虹。由於每一次雲霧噴發的光彩都不相同，許多朋

友在這裡流連、拍照、玩耍，駐守在此處的志工也忙著幫大家拍照，默默的幫大家留下一張張超現實又美麗的照片。 

 

為平權奮鬥  不分你我 

離開「彩虹牽手燈光區」，迎接大家的是正視展的主展區，一張直徑三米的超大白色圓桌懸吊在展場正中央，這是藝

術家曾怡馨和伴侶盟合作的藝術創作，大圓桌上擺放著三百雙來自全台各地聲援者的筷子，每一雙筷子都代表著對

平權到來的渴望，懸吊的圓桌則代表著平權的懸置。 

 

圓桌四周則被來自演藝界、插畫界的聲援圍繞。115 位藝人手持彩虹標語照片構成本次展覽主題「正視」巨牆、投影

幕上則輪播著由八大天后為了此次特展重新灌唱的《We are one》單曲 MV、以及知名藝人蔡依林、曲家瑞的創作畫、

還有楊丞林貢獻的香檳金熊、以及 11 位網路插畫家聲援同志平權的插畫作，每一份支持都體現了台灣社會對婚姻平

權的渴望。 

 

然而平權不可能憑空而降，現有的社會聲勢也不是機運偶然，而是許許多多的人在漫長歲月中倡議發聲所累積。走

出主展區，迎接大家的是三十年的「平權之路」，透過 30 年以來的歷史照片與實體文物呈列，嘗試記錄同志運動者

一路走來的奮鬥痕跡。祁家威先生貢獻出他個人從 1986 年起，為婚姻平權請命的釋憲聲請書、手寫的歷年訴訟書狀；

與之對照的是伴侶盟 2013 年號召群眾在群賢樓前排出「婚姻平權」四字的照片、2015 年三千人上街「為婚姻平權而

走」遊行的飛機模型，見證台灣婚姻平權運動如何從三十年前的一人請命，走到今日的萬人發聲。 

 

「異」「同」守護平權 

華山展出期間，約有四千五百多人次入場參觀。許多同志呼朋引伴一同來支持，也有不少趁母親節帶爸爸、媽媽看

展的年輕同志，更遇見不少異性戀家長帶孩子來「學習」，特別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美術老師獨自看完展後，回

頭立刻推薦他的學生進場參觀。 

特展過後一週，台灣歡喜迎接釋憲成功，大法官釋字第 748 號解釋明確宣告，民法應保障同性結婚的平等權利！令

人遺憾的是，當國際媒體頻頻以「亞洲第一」讚揚台灣時，我國政府卻未積極推動修法、矯正違憲狀態；倒是反同

團體積極利用公投提案、企圖影響婚平落實。釋憲將滿一周年，但和恐同的抗爭不會終止，婚姻平權、LGBTI 人權

仍須大家「異」「同」守護！ 

 

 


